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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意见书

为办理天祝县松山镇滩口石灰岩矿采矿许可证延续和生产规模

变更，武威市盛世河西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核工业武威工程勘

察有限公司编制了《武威市盛世河西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天祝县松

山镇滩口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与恢复治理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并于2023年2月24日向武威市自然资源局提出了评审申请。经初审，

申请人报送的申请材料符合有关要求，于2023年 2月24日予以受理。

根据原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的通

知》（国土资发〔1999〕98 号）、原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实行采

矿权项目三方案合一制度的通知》（甘国土资矿发〔2016〕140 号）、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矿业权审查工作办法＞的通知》（甘

资字〔2022〕38 号）有关要求，武威市自然资源局抽选 7 名评审专

家组成方案评审专家组（见附件 1），于 2023 年 2 月 26 日对方案进

行了会审。经评审、复核，形成评审意见如下：

一、 矿区概况（根据原报告）

（一）交通位置、矿区自然地理概况

天祝县松山镇滩口石灰岩矿位于天祝县城东南部，距天祝县城

30公里，行政区划属天祝县松山镇管辖。矿区距干天公路约 10公里，

有简易公路通往矿区，交通较为便利。

矿区地处天祝县东南部的松山镇滩口中山区，在构造运动、流水

侵蚀、风化剥蚀等内外地质应力的综合作用下，区内沟梁纵横，地形

较为复杂，属侵蚀低中山地貌单元。矿区范围内最高海拔 2538m，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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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海拔 2378m,相对高差 160m，年均降水量 300-500mm，湿度 48-75%

风向北，风速 5-5.5m/s，无霜期约 120 天。全年 7-9 月最热,12 月-

翌年 2 月最冷,7-9 月为雨季，年平均气温：-8-4℃。

矿区抗震设防烈度为Ⅷ度，地震分组为第三组，地震峰值加速度

为 0.25g，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0.45s。

（二）、矿业权设置情况

天祝县松山镇滩口石灰岩矿采矿主体为武威市盛世河西矿业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隶属于天祝县松山镇管辖。武威市盛世河西矿业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为自然人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6 月

16 日，天祝县松山镇滩口石灰岩矿初设的采矿许可证由甘肃省武威

市国土资源局于 2012 年 04 月 05 日颁发。采矿许可证证号：

C6206002012047130123623。采矿权人：武威市盛世河西矿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地址：武威市凉州区阳光假日大酒店 307 室。矿山名称：

天祝县松山镇滩口石灰岩矿,开采矿种：石灰岩。开采方式：露天开

采，生产规模：5 万吨/年，矿区面积：1.44km
2
。有效期限：十年，

自2012年 4月 5日至 2022年 4月 5日,开采深度：由 2520m至 2440m

标高，2021 年 06 月 29 日公司营业执照进行变更，注册资本 2000 万

元，公司地址：甘肃省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松山镇滩口，公司法定

代表人为潘伟，主要经营石灰岩露天开采、加工、销售。采矿权到期

后，根据《甘肃省天祝县滩口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采矿许可

证到期后业主拟申请延续矿权，变更生产规模为 50万吨/年，因占用

基本农田，矿区面积发生缩减，拟申请矿权面积为 1.322km
2
。

（三）、矿产资源储量情况

根据《甘肃省武威市天祝县松山镇滩口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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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2022 年 6 月）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武威市天祝县滩口石

灰岩矿矿区范围内，总资源量为 559.75 万 t，其中动用资源量 4.45

万吨，控制资源量 308.11 万吨，推断资源量 247.19 万吨；最低可采

标高 2440 米以下，累计查明石灰岩矿资源量共计 481.25 万吨，其中

控制资源量 142.65 万吨，推断资源量 338.60 万吨。资源储量及来源

清楚可靠。

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

（一）、设计利用储量及可采储量的计算

根据《甘肃省武威市天祝县松山镇滩口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

告》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天祝县松山镇滩口石灰岩矿矿区可采

标高范围（2440-2520 米）内，累计查明石灰岩矿资源量共计 559.75

万吨，其中动用资源量 4.45 万吨，获得保有控制资源量 308.11 万吨，

推断资源量 247.19 万吨；最低可采标高 2440 米以下，累计查明石灰

岩矿资源量共计 481.25 万吨，其中控制资源量 142.65 万吨，推断资

源量 338.60 万吨。设计利用资源量采用保有资源量乘以综合利用率，

综合利用率的取值依据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

类》标准（GB/T17766-1999）、中国大地出版社出版的《矿业权评估

指南》（2004 年修订版），该矿控制资源量可信度系数取 1，推断资源

量为可信度系数为 0.9，根据本矿山多年的生产实践，该资源量具有

一定的可靠性，可作为中型矿山设计的储量依据，控制资源量综合利

用率为 100%，推断资源量综合利用率为 90%，矿山设计利用的矿产资

源储量为530.58万吨，该矿矿石的回采率达95%，采矿损失率为10％，

可开采资源量为 504.05 万吨。

《方案》确定的设计利用储量、可采储量及“三率”指标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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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利用原则适当，计算准确。

（二）、生产规模及服务年限

根据《武威市盛世河西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天祝县松山镇滩口

石灰岩矿开发利用方案》（2023 年 2 月）及武威市自然资源局于 2012

年颁发的采矿许可证（C6206002012047130123623），矿山设计生产能

力为 5 万吨/年，本《方案》设计的建设规模为 50 万吨/年。计算矿

山生产服务年限为 10.08 年（不包含基建期），生产能力基本合理。

（三）、开拓与开采

⑴《方案》根据矿体出露于地表，矿体赋存标高为 2520—2440m；，

根据该石灰岩矿分布特点、矿体倾角、矿体厚度、采场的山势地形情

况，结合企业实际生产情况等因素综合分析，采场根据地形分设阶段

平台，采用水平推进法开采，采区采用阶段下行式布置，从上往下水

平分台阶开采，机械采装运输，本次方案确定矿山采用露天开采，矿

山开采方式合适。

⑵天祝县松山镇滩口石灰岩矿根据矿区地形、矿体倾角及已有的

矿区道路，选择开拓方式为公路汽车开拓运输系统。《方案》选择的

开拓运输方案是可行的。

⑶《方案》根据该矿的矿脉赋存情况，选择的采矿方法为自上而

下水平阶梯式分层开采的采矿方法，《方案》选用的采矿方法是合理

的。

4、矿区地面建（构）筑物及矿区道路，总体布置合理。

5、《方案》对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与恢复治理等提出的治理措施

基本符合矿山实际。矿山存在的主要危险和有害因素有：塌方灾害及

排弃灾害、火灾、爆炸、触电、机械伤害、高处坠落、车辆伤害、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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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病危害等，这些主要危险和有害因素具有一定的安全风险，建设单

位要严格按照 “三同时”原则，在项目的生产过程中将本报告中提

出的安全对策措施真正落实到位，同时加强安全管理、安全教育和事

故隐患的排查，该项目主要危险和有害因素的危险、危害程度完全能

够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其安全风险是能够避免的，其潜在的主要

危险和有害因素可以得到有效控制。

6、《方案》中投资估算及技术经济评价计算指标基本合理。项目

达产年平均销售收入 1500 万元，年平均总成本费用为 1100 万元，年

平均利润总额约为 400 万元，年平均税后利润为 153.75 万元，投资

利润率 15.38％，静态投资回收期 6.5 年（不含基建期），经济效益

较好。

三、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审查

1、环境恢复治理评估

编制单位依据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属中等类型、评估区

重要程度为较重要区、开采规模属中型等条件，依据编制规范中矿山

环境影响评估分级表将评估级别确定为二级，确定评估区面积为

1.69km
2
。评估级别确定合适，评估范围确定合理。

依据矿区已有工程资料，结合现场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对矿山地

质环境进行了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分析了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影响

因素、产生原因及发展趋势，评估依据较充分，评估结论可信。

2、环境恢复治理目标任务和原则

根据矿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结论以及矿山实际情况等，提出

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原则、目标和任务，对矿山地质环

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作进行了总体部署，将恢复治理期划分为近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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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期。恢复治理目标、任务明确，工作部署在空间上涉及采矿活动

可能影响的范围，在时间上考虑了矿山的服务年限，恢复治理分期可

行。

3、环境恢复治理分区

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分区原则及分区方法，将矿山划分为矿山

地质环境重点区（Ⅰ）、矿山地质环境次重点防治区（Ⅱ）、矿山地质

环境一般防治区（Ⅲ）。其中，重点防治区 15.48hm
2
,占评估区总面积

的 9.16%;次重点防治区占地面积 0.75hm
2
，占评估区总面积的 0.44%；

一般防治区面积 55.07hm
2
，占评估区总面积的 32.59%。矿山地质环

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分区基本合理。

4、环境恢复治理工程

针对评估区地形地貌景观、土地资源破坏等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提出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恢复治理工程为：危石清

除，设置围栏及警示牌，堆料场设置排水沟，地质环境监测。恢复治

理工程符合实际。
表 1 主要工程数量汇总表

项目 分项 治理工程 单位 工作量 备注

地质

环境

治理

危岩清理 B1、W1 崩塌、H1 滑坡 100m
3

59.29

挖基（挡土墙、防洪堤、截排水渠）
H1 滑坡、露天采场、工业场地、

排土场

100m
3

14.11

浆砌块石（挡土墙、防洪堤、截排

水渠） 100m
3

14.11

三七灰土垫层 工业场地
100m

3
24.00

刺丝围栏 露天采场、办公生活区 100m
2

47.91

警示牌
B1、B2 崩塌、H1 滑坡、

露天采场、排土场、矿区道路
个 32

地质

环境

监测
地质灾害

B1、W1崩塌 次 192

H1 滑坡 次 168

N1 泥石流 次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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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开采边坡和排土场堆积边

坡
次 744

地形地貌 人工巡查地形地貌 次 300

水土环境

地表水水质 次 34

土壤污染程度 次 102

5、土地损毁情况

根据全国第三次土地调查成果资料，该矿山复垦责任范围内，武

威市盛世河西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天祝县松山镇滩口石灰岩矿土

地权属天祝县松山镇国有土地，土地利用类型为天然牧草地、设施农

用地、农村宅基地，武威市盛世河西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天祝县松

山镇滩口石灰岩矿因采矿生产需要取得临时使用权，待采矿结束后归

还于原权属单位，权属明确，界线明确，不存在权属争议。矿山开采

共损毁土地 21.98hm
2
，其中已损毁总面积：12.88hm

2
，拟损毁总面积：

9.1hm
2
，复垦区和复垦责任范围面积确定表见表 2。

表 2 复垦区和复垦责任范围面积确定表

序号 损毁范围 原地类 损毁类型 损毁程度
面积（hm

2
）

已损毁 拟损毁 合计

1 露天采场 天然牧草地 挖损 重度 9.40 6.08 15.48

2 矿山道路 天然牧草地 压占 中度 1.81 0.00 1.81

3 工业场地

天然牧草地、农

村宅基地、设施

农用地

压占 中度 0.47 0.96 1.43

4
办公生活

区
天然牧草地 压占 中度 1.20 0.00 1.20

5 排土场 天然牧草地 压占 中度 0.00 2.06 0.50

合计 12.88 9.1 21.98

6、复垦区与复垦责任范围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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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服务期限内土地复垦责任范围为露天采场、矿山道路、办

公生活区和工业场地等，总面积为 21.98hm
2
，土地复垦率为 100%。

土地复垦工程量见表 2。

表 2 土地复垦工程量表

损毁区域 面积（hm
2
） 土地平整（hm

2
） 覆土（m

3
） 撒播草籽（kg）

露天采场 15.48 15.48 30960.15 774

工业场地 1.43 1.43 2860.01 71.5

排土场 2.06 2.06 4120.02 103

拆除办公生活区、

工业场地等建筑物
1.20 1.20 2400.01 60

矿山道路 1.81 1.81 3620.02 90.5

合计 21.98 21.98 43960.21 1009.00

本方案近 5a 内需要复垦的土地为部分露天采场、部分矿山道路、

办公生活区等，总面积为 13.62hm
2
，土地复垦率为 100%。土地复垦

工程量见表 3。

表 3 土地复垦工程量表

损毁区域 面积（hm
2
） 土地平整（hm

2
） 覆土（m

3
） 撒播草籽（kg）

露天采场 9.40 9.40 18800.09 470

矿区道路 0.96 0.96 1920.01 48

排土场 2.06 2.06 4120.02 103

办公生活区 1.20 1.20 2400.01 60

合计 13.62 13.62 27240.14 681

7、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

根据土地适宜性评价结果，并结合参评单元周边环境等因素综合

确定，本矿山服务年限内共计复垦面积 21.98hm
2
，根据土地复垦适宜

性评价结果，结合项目区实际情况，综合确定本次土地复垦方向为人

工牧草地，设计复垦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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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适用年限内共计复垦面积 13.62hm
2
，通过土地复垦，预计

恢复人工牧草地 13.62hm
2
，设计复垦率为 100%。土地复垦适应性评

价较合适。

8、土地复垦工程

本方案提出的复垦工程措施主要为：建筑物拆除，场地平整、覆

土、植草，工程措施设计合理。

9、项目经费估算

项目估算基本合理，可以满足土地复垦以及环境恢复治理要求，

环境效益较为显著，社会效益突出。

方案编制年限内（13 年）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程总

投资为229.87万元，其中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费用为297.48万元，

土地复垦工程费用为 527.35 万元。

方案适用期内（5年）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程总投资

为 137.01 万元，其中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费用为 71.04 万元，土

地复垦工程费用为 208.05 万元。

四、评审情况

（一）政策依据

1.《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的通知》

（国土资发〔1999〕98 号）；

2.《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方

案编报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土资规〔2016〕21 号）；

3.《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实行采矿权项目三方案合一制度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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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甘国土资矿发〔2016〕140 号）。

（二）技术依据

1.《冶金矿山采矿设计规范》（GB50830-2013)；

2.《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l7766-2020)；

3.《矿产地质勘查规范铁、铭、络》（DZT0200-2020)；

4.《冶金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0319-2018)；

5.《甘肃省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地方标准》（DB62/T4284.1-2021)；

6.《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第 2 部分：金属矿》（DB62T4284.2-2021)；

7.《国土资源部关于铁、铜、铅、件、稀土、何盐、和萤石等矿

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最低指标要求（试行）的公告》(2013 年

第 21 号）；

8. 《 矿 山 地 质 环 境 保 护 与 恢 复 治 理 方 案 编 制 规 范 》

(DZ/T0223-2011)；

9.《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0286-2015)；

10.《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探规范》（TB12719-2021)；

11.《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第一部分：通则(TD/T103.1-2011)；

12. 《 土 地 复 垦 方 案 编 制 规 程 》 第 四 部 分 ： 金 属 矿

(TD/Tl03.4-2011)；

（三）评审专家分歧意见及处理情况在本次报告评审过程中，专

家无分歧意见。

（四）主体方案评述

1.开发利用方案。方案设计资源量利用原则正确，设计利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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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量数据基本可靠，建设规模符合产业政策要求，开拓开采方式、采

（选）矿方法、产品方案等主要技术方案基本可行，地质灾害防治、

环境保护等技术措施基本符合矿山实际。

2.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矿山地质环境评估范围确

定合理，评估定级准确，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方法基本正确，评估

结论适当。土地损毁预测与评估方法正确，结论基本可信。防治区划

分、复垦区、复垦责任范围划定基本合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

复垦工程措施符合实际，工程部署与矿山开发利用时序基本吻合。工

程费用估算和投资编制基本符合规范要求。

（五）存在问题和处理意见建议

开发利用方案：

1.编制依据与原则中更新、补充、精简相应的法律、法规、规范、

规程依据。

2.在计算矿区生产生活用水基础上细化矿区供水方案。

3.对矿区范围内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进行细化。

4.补充工业场地、排土场的截排水方案。

5.论证推荐采矿方法的合理性，重新核定矿山贫化损失率指标。

6.阐明矿区的生产能力变更原因，并说明变更为 50万吨／年，

产能的优越性。

7.重新核定完成基建工程量后获得的三级矿量及保有期限。

8.绿色矿山建设中应补充具体实施内容。

9.核实矿山投资及投资回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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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依据选矿成本及合理利润，确定铁矿石销售价格。

11.按照重新计算的生产成本，计算财务分析指标。

12.勘误文字和附图中错漏部分。

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1.查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核实本方案中的服务年限，除

生产期外，还应增加闭坑后治理期和管护期。

2.说明本方案之前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方案的执行情况。

3.地质灾害现状评估中，核实露天采坑治理后是否存在不稳定边

坡，核实引发地面塌陷地质灾害计算中相关参数、地面塌陷规模及影

响程度。

4.按照规范要求，完善矿区地形地貌破坏现状与分析。

5.矿山及周边矿山地质环境与土地复垦案例分析中，应选择与周

边矿山环境条件相近的矿山进行比较对比。

6.重新核实评估区面积，应按照石灰岩矿划分矿山生产建设规模；

并根据现状及预测结果，核实治理分区。

7.矿山地质灾害治理中建议将 C25 混凝土挡墙调整为浆砌块石

挡墙，补充设计截排水沟；根据水文地质条件，核定含水层破坏修复

和水土环境污染修复方式。

8.补充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建筑工程投资估算表、土地复垦工

程投资估算表。

9.根据服务年限和适用年限的核实结果，调整相应工作部署、年

度计划、工程量和投资估算。

10.补充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基金的账户建立、资金使用、监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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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11.进一步细化完善结论与建议章节。

12.修改文本错漏，规范完善图件，其他问题按会议专家具体意

见修改完善。

五、方案修改补充情况

方案评审后，编制单位对方案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修改补充，修

改完毕后提交每位评审专家逐一复核。经复核认为，方案中存在的主

要问题已经得到修改和补充完善。

六、评审结论

《方案》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以及土地复垦

三个方面做出了明确部署和安排，确定了工作目标，明确了工作任务，

根据技术规范和要求制定了详细的技术路线，部署了相应的治理工程，

总体来看，资料收集充分，开发利用设计合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土地复垦工程的评估范围和评估级别划分基本合理，现状评估、预测

评估基本正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治理目标明确、工作部

署基本合理、预防措施基本可行，环境治理工程、地质环境监测工程

基本有效，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经费估算基本合理，社会效益与生

态环境效益较好，图件基本符合要求，内容、章节齐全，符合编制规

范和编制指南的要求，编写单位按专家提出的具体修改意见，认真修

改补充完善后，可作为该矿进行矿山开发利用、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

治理、土地复垦以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矿山地质环境监督、管理、

验收的依据。方案基本符合原因土资源部《关于加强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方案审查的通知》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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